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沪农委〔2022〕82 号

关于开展全市水产养殖业执法行动的通知

各区农业农村委，市农业农村委执法总队，市水产技术推广站：

为推进水产养殖业高质量发展，提升养殖水产品质量安全

水平，强化水产养殖用兽药及其他投入品使用的监督管理，根

据《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组织开展水产养殖业执法行动的通

知》（农明字〔2022〕29 号）要求，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水

产养殖业执法行动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执法检查内容

（一）水产养殖用投入品使用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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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包括水产苗种繁育、养殖生产过程中是否贮存和使用

国家禁用、停用的投入品；养殖过程中是否使用国家未明确禁

止使用但在白名单之外的投入品；养殖水产品是否被检出兽药

残留超标；规定需严格查验的兽用处方药购买使用是否规范，

有无按照渔业执业兽医开具的处方执行。

（二）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生产和经营情况

主要包括水产养殖用兽药、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生产、经营

和进口行为是否规范；是否存在生产、经营假劣水产养殖用兽

药等违法行为。经营门店是否凭兽医处方或有效证明规范销售

兽用处方药，是否建立专门的记录台账。

（三）养殖证制度执行情况

主要包括在全民所有水域滩涂从事水产养殖生产的单位和

个人是否依法取得养殖证，是否有超越养殖证规定范围的生产

行为。未依法取得养殖证擅自在全民所有水域从事养殖生产的，

是否补办养殖证或在期限内拆除养殖设施。

（四）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制度执行情况

主要包括从事水产苗种生产（自育、自用水产苗种的除外）

是否持有有效的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，是否按照水产苗种生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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许可证规定的范围、种类等进行水产苗种生产。

（五）水产苗种产地检疫制度执行情况

主要包括出售或者运输水产苗种，养殖、出售或者运输合

法捕获的野生水产苗种是否申报检疫，是否获取《动物检疫合

格证明》。检疫不合格的，是否重新申报检疫或进行相关处理。

（六）水产养殖生产记录制度执行情况

主要包括是否建立真实完整的养殖用药记录；是否建立真

实完整的养殖生产记录；是否建立真实完整的销售记录。

（七）其他涉及水产养殖执法检查内容

二、执法行动安排

（一）各区自查

各区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，认真贯彻落实农业农村部《关

于加强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的通知》《“中国渔政亮剑 2022”

系列专项执法行动方案》《2022 年国家产地水产品兽药残留监

控计划》和 7 部门联合印发的《食用农产品“治违禁控药残促

提升”三年行动方案》中相关任务，组织开展本地区执法检查。

市属企业的水产养殖业执法检查按照属地管理原则由所在区农

业农村委负责。为强化执法检查效果，请各区对照执法检查内

容，从取得成效、存在问题和有关建议等方面对行动开展情况

进行总结并填写附件。总结报告和附件请于 10 月 10 日前以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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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文件报送我委（渔业管理处）。

（二）联合抽查

由我委渔业管理处、畜牧兽医管理处、执法总队、市水产

技术推广站成立检查组，在 11 月 10 日前完成抽查，11 月 15

日前形成总结报告报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。本次检查按

照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机制开展，根据每个区实际，实地抽查

生产单位 1-3 家，有苗种场的，至少抽查 1 家苗种场。除对养

殖生产单位开展抽查外，检查组同时与主管部门开展相关业务

交流。

三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强化部门联合

水产养殖执法涉及养殖水产品质量安全、苗种许可检疫和

养殖证发放等多方面，需要渔业、畜牧条线多部门协同参与，

加强配合协作，共享监管信息，形成齐抓共管格局，严厉查处

水产养殖业各类违规违法行为，进一步加强监督管理。

（二）开展产品检测

产地水产品兽药残留监督抽检和水产养殖用投入品抽样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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测结果是水产养殖业质量安全的数据支撑和有力依据，要紧密

结合，对于检测不合格产品，要及时跟踪处置。根据不同品种

生产特点，按照检测计划进行抽检，确保水产品食用安全。

（三）做好宣传引导

执法检查是主管部门和执法机构与养殖生产者直接交流的

重要契机，要进一步宣传《上海市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

法》、《水产养殖用药明白纸》等相关政策法规和要求，增强

养殖生产者守法和自律意识。

（四）其他要求

各单位要严格遵守疫情防控要求，做好个人防护，保障执

法人员健康和安全。检查过程中，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

实施细则精神和有关纪律要求，提高执法效率和效果。

附件： 区水产养殖业执法行动汇总表

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

2022 年 5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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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：

市农业农村委渔业管理处 林久兴

电话：18117538050，邮箱：137469603@qq.com

市农业农村委执法总队 姚滇

电话：18121223272

mailto:137469603@qq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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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区水产养殖业执法行动汇总表

填表单位(加盖公章)： 填表时间：2022 年 月 日

一、执法检查情况

（一）出动人员数

(人次)

总人数 行政人员 执法人员

（二）检查单位数

(家次)

苗种

场

养殖

场

投入品

生产、

经营单

位

其他

二、处罚情况

(一)整改处罚数
责令整改

(家)

行政处罚

(起)

罚 款

(万元)

(二)主要违法行为 (1) 行为，共 起

(2) 行为，共 起

(3) 行为，共 起

…

三、宣传培训情况

(一)宣传情况
发放宣传材料

(份)

媒体宣传

(次)

(二)培训情况

举办渔民培训班

(次)

培训渔民

(人次)

举办执法人员培

训班(次)

培训执法人员

(人次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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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光明食品（集团）有限公司，上海上实现代农业开发有限公

司，上海地产（集团）有限公司。

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办公室 2022 年 5月 21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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